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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〔2016〕53 号 

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转发《广东省人民政府 

转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
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

潮州新区管委会： 

现将《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

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6〕11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规范和促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，是提高行政效率、提升服

务水平、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举措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

按照《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
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6〕115 号）的要求，加快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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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政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和公共数据共享工作。 

市政务服务中心要会同市有关部门参照《广东省政务信息

资源共享目录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抓紧编制市级政务信息资源共

享目录，并组织县（区）编制本级目录。县（区）级目录、市

直部门目录要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报送市政务服务中心，由

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审核县（区）目录和汇总编制市级目录，

并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前报市政府审定后，依时报送省经济和

信息化委。 

市政务服务中心要依托2015年省欠发达地区信息化建设项

目，进一步建设完善市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，完成与省级

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对接，实现互联互通。同时，通过省

电子政务畅通工程，建设完善覆盖省、市、县三级的政务信息

资源共享交换体系，争取尽快覆盖到县（区）一级，实现跨地

区、跨部门、跨层级的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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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2 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